招标公告附件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不低于）
	交货地点
	专用业绩要求
	专用资格要求

	自锁器等无人机配件采购项目
	无人机连接件
	采用6061铝合金材料，表面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光滑；
采用卡扣式快拆结构；
具有防滑防护部件；
不影响无人机原有部件的使用。
	个
	52
	接到供货通知后60日内
	36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地面交货
	业绩要求：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完成过无人机或无人机配件等销售业绩，累计金额不低于200万元。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备注：

具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塔材挂点装置
	采用7075航空铝合金，表面光滑，无明显划痕、砂眼等缺陷；
按GB 30862-2014 第6.4.2测试，测试重物(100±1)kg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应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 300mm；
按GB 30862-2014 第6.3测试，应能在角钢上固定锁止，在1.0kN的测试负荷下保持1min，各部件的滑移≤（10±1）mm；
50mm~160mm，需要由一套挂点装置适配该范围角钢。
	个
	52
	
	
	
	
	

	
	柔性载具
	采用高强度轻质材料制成，表面光滑；
具备多阻尼关节设计，关节数≥5节；
具备X轴和Y轴自由转动能力；
长度≥1400mm。
	个
	52
	
	
	
	
	

	
	多功能智能控制器
	采用铝合金等轻质且散热性能优良的材质；
供电特性：由无人机直接供电；
主摄像头：分辨率：≥1080P；帧率：≥30FPS；
主控板：
CPU：8核心及以上64位处理器，主频≥2.0GHz，算力≥6TOPS；
固态存储：≥32GB。
	个
	52
	
	
	
	
	

	
	收绳器
	重量：≤3.5kg；
尺寸：≤380*210*255mm；
可收纳范围：至少可收纳直径为10.5mm的100米安全绳；
使用方式：手提与背负兼容，摇把可折叠。
	个
	52
	
	
	
	
	

	
	安全绳
	需满足GB/T 24543-2009《坠落防护 安全绳》的要求，按6.3测试，加载静态负荷至22kN，达到负荷后保持3min，卸载，安全绳应无撕裂和破断；
直径：8-10.5mm，长度≥80m。
	个
	52
	
	
	
	
	

	
	地面端穿绳式自锁器
	需满足GB/T 24537-2009《坠落防护 带柔性导轨的自锁器》要求，施加力至15kN，保持3min，导轨与固定结构之间的连接件不应出现滑移、松脱、金属件撕裂以及导轨严重变形等现象，卸载后自锁器应能在导轨上正常工作。
	个
	52
	
	
	
	
	

	
	高空防坠自锁器
	需满足GB/T 24537-2009《坠落防护 带柔性导轨的自锁器》的要求：
1、可靠性：按照5.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提升测试重物至自锁器可在轨道上滑动，测试重物与导轨间水平距离≤300mm，释放测试重物，使其自由下落，重复1000次，自锁器应能正常锁止。
2、整体静态负荷性能：按照5.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施加力至15kN，保持3min，不应出现织带撕裂、开线、金属件碎裂、连接器开启，绳断、缓冲器断（允许打开）、导轨严重变形等现象，卸载后，自锁器应能正常解锁，顺畅滑动，并能正常锁止；
包含势能吸收包。
	个
	52
	
	
	
	
	

	
	D型主锁
	需满足GB/T 23469-2009 《坠落防护 连接器》要求，按6.2测试，工作受力方向活门关闭保险锁定，加载测试负荷至22kN，达到负荷后保持3min，卸载，D型主锁应保持闭合。
	个
	52
	
	
	
	
	

	
	收纳箱
	材质：采用铝合金+板材的防震设备箱；
内衬：内部EVA开槽，内部部件装箱稳固；
轮毂：静音轮；
使用方式：手提与推拉兼容
尺寸：≤65*49*24cm
	个
	52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合同签订时间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